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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0/吧.乌/3(，/与 29/Re飞 1 号文件内的

决议草案的修正案

有效地动员妇女参与发展过程

言2L飞言

1 .在序言部分第二段结尾增加下列一句:"并审议了成立提高妇女地位国际

研究训练所".

2. 在执行部分第 7 和第 8 段之间增加下列两段:

" 8. 也赞赏地同意一九七九年五月九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79/11 号

决议，其中理事会建议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应设在一个发展中国家."

" 9. 希望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的各项活动尽可能早日开始并希望

该训练所依照联合国妇女十年:平等、发展与和平世界会议的结果制订其工作

方案".

3. 将原文第 8 J 第 9 J 第 1 0 和第 1 1 段的号次改为 10， 11 , 12 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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